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图测控”“公司”或“发行人”）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细则》等有关规定，对星图测控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

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项目需要，公司计划针对通信卫星姿轨控和供电分系统设计项目以邀请招

标方式确定供应商。2025年 11月 5日，基于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过招标评标工作，公司拟确定中科卫星（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科卫星信息”）为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 1,140.37万元。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为公司董事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担任董事的单位，中科卫星信息为中科卫星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中科卫星信

息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概述及关联关系

名称：中科卫星（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小清河北路 10777号黄台创新产业园 B 座

24楼 2401-243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年 6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杨志高

实际控制人：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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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0,000元

实缴资本：50,000,000元

主营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卫星遥感数据处理；卫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

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分支机构经营】；土地调查评估服务；环境监

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分支机构经营】；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销售；

卫星通信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安全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

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通用航空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

设计；建设工程施工。

关联关系：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及公司控股股东董事担任

董事的单位，中科卫星信息为中科卫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基

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中科卫星信息认定为公司关联方。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其经审计总资产 23,343,006.39元、净

资产 8,153,989.37元、营业收入 12,771,520.29元、净利润 1,538,970.05元。

履约能力分析：中科卫星（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技术能

力、质量水准及资质满足项目要求，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中科卫星信息签署采购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通信卫星姿轨控和供电分系统设计；

合同总价（已含税）：1,140.37万元；

分期付款安排：第一阶段：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30%；第二阶段：

正式交付设计文档且基本满足需求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30%；第三阶段：设计方

案完全满足需求，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30%；第四阶段：设计材料验

收合格之日起满一年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10%；

生效条件：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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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通过邀请招标方式产生，并根据竞标结果确定交易价格。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根据竞标结果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

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具有公

允性。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基于公司实际项目需要，中标单位中科卫星信息具备满足项目需

求的技术能力、质量要求及资质条件，有利于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且交易通过竞

标确定，定价公平合理，程序合规，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2025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

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此次关联交易

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提请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保荐人对于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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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曾诚 陈洋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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